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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頁ÿ共 頁

防空避難標示牌設置原則

一1設置方式：

以優先將既有防空避難標誌牌汰換為新式動態標示牌為原則2

惟衡酌預算1設置環境等因素ÿ可先於既有標誌牌周邊新增方U

指引ÿ俟T項因素排除後ÿ逐步汰換2

二1新式標示牌：

ÿ一Ā基本樣式：

ÿ方U指引U左Ā ÿ方U指引U右Ā

ÿ二Ā大小：

以 ÿ÷ 公分1寬 公分Ā以上為原則ÿ或依設置環境調整ó適

當大小2 

ÿOĀ材質：壓克力板2

ÿ四Ā位置：設置於�牌處或出入口等明顯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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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頁ÿ共 頁

O1動態標示牌：

ÿ一Ā基本樣式：

以新式標示牌為基底ÿë行設計動畫ÿ具體呈現方式1規格不限ÿ並

以 燈û等載體播放動畫2

ÿ二Ā大小：不限2

ÿOĀ位置：�牌處或出入口等明顯處2

ÿ四Āÿ例ÿ如O圖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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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頁ÿ共 頁

四1新增方U指引：

ÿ一Ā樣式：

於既有黃色防空避難設備標誌牌附近新增方U指引ÿ如以Oÿ例：

ÿ二Ā方U指引大小：以÷ 公分1寬 公分以上為原則ÿ或依設置環境

調整ó適當大小2

ÿOĀ位置：�牌處或出入口等明顯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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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改日期:114年2月6日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建築地籍套繪圖規範 
建築物套繪圖規範，主要提供建築師繪製套繪圖的圖層樣板，圖層範例及注意事

項如下： 

一、 建築圖圖檔命名方式說明： 
圖層圖例 圖層名稱 中文說明 圖層圖例 圖層名稱 中文說明 

 BUILD 
新(改、修、增)建房

屋  RETREATL 
退縮地＿不計入法

定空地 

 BASELAND 基地範圍 
 
ORIBUILD 基地內現有房屋 

 
LAND 地籍 

 
NEARHOUSE 鄰近房屋 

 
SROAD 

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

路 

＿不計入法定空地 
 
DITH 河、川、溝渠 

 
SROADLAW 

私設通路或基地內通

路 

＿計入法定空地 
 
OTHERWORK 雜項工作物 

 PROAS 計畫道路 
 

DISMANTLE 拆除範圍 

 
ASSIGNNROAD 指定現有巷道 

 
GREENAREA 綠帶 

 BLINE 建築線 
 
OTHER 其他 

 
Building base 地界線 

 
INTERIORCOURT 天井 

 
ARCASEDLAW 法定騎樓 

 
RETREATLAW 

法定退縮地 

＿計法定空地 

 
CELLAR 地下室範圍 

 
OSWITHSHELT 

頂蓋型公共開放

空間 

 
RESERVE 保留地 

 
OSWITHOUTSHELT 

空地型公共開放

空間 

 
SLOPR 

平均坡度起超過55% 

＿不計入法定空地  
NROADLAW 

現有巷道＿計入

法定空地 

 
PARKAREA 法定停車空間 

 
NEARBASELAND 鄰地法定空地 

 
SELFPARKAREA 自設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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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日期:114年2月6日 

二、地籍定位範例：使用web版申請書表系統下載之地籍圖DXF檔案，請依照以下操作方式

進行定位： 

注意： 

1. 請用聚合線畫出範圍並封閉。

2. 地下室範圍、停車位請用聚合線畫出範圍並封閉，中間請勿繪製線。

3. 以一個執照的建築物基地範圍為主。

4. 圖層邊界請完全貼合地籍線。

5. 清楚區分各圖層並且應分開建置不能重複套疊，同一圖層不應該連續跨過不同基

地的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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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留地平均計畫寬度至少應達 15 公尺。(詳圖 2) 

(三)有關應保留之四公尺寬通路，應留設於綠地保留地計

畫範圍兩側(詳圖 3)。 

(四)申請臨時建築，仍應檢討符合「建築物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六節防火間隔及「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自治條例」相關規定。 

圖 1 

綠地保留地 

道路用地 

計畫寬度 

至少應達 15公尺 

計畫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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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2 

圖 3 

道路用地 

A B 
綠地保留地 

申請範圍 

申請範圍對應 

之綠帶計畫 

申請範圍對應之部分綠地保留地平均計畫寬度至少應達 15公尺 
EX: (A+B)/2≥ 15M 

綠地保留地 

道路用地 

留四公尺 

寬之通路 

留四公尺 

寬之通路 

申請範圍 

應保留之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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